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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促使學生瞭解校務、擴大校務參與之基礎、建立師生直接溝通管道、並達到經由

參與而學習的效果，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五十四條至第五十八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校級會議：校務會議(附帶會議為校務發展委員會、預算審查委員會等)、行政

會議、教務會議（附帶會議為各課程委員會等）、學務會議(附帶會議為學生獎

懲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等)、總務會議(附帶會

議為校園整體規劃委員會等)、餐廳會議、宿舍會議、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或會議。  
二、院、系級會議：院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院系（所、學位學程）課程委員

會及其他委員會或會議。  
三、附帶會議：第一款所定校級會議中，其性質與校務會議、教務會議、學務會

議、總務會議四大基本會議相關，其學生代表不另行選舉，而係由基本會議學

生代表互推產生者。 
前項所定其他委員會或會議，以與學生之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者為限，

其學生代表之產生，除另有規定者外，得由依本辦法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依選舉

產生之各級學生自治組織之會長、議員或各班級代表中選之。  

第三條 本校同學參加各級會議之學生代表，其產生之名額及方式如下：  
一、校務會議：  

(一)學生代表名額：  

1.學生會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 

2.進修部學生代表會會長。 

3.各學院學生代表一名。 

4.研究生學生代表一名。 

5.社團學生代表一名。 



(二)附帶會議學生代表之產生：校務發展委員會、預算審查委員會學生代表二

名（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代表各一名），由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互推產生之。  

二、行政會議：學生會會長、進修部學生代表會會長共二名。  

三、教務會議：  

(一)學生代表名額：  

1.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進修部學生代表會會長為當然代表。  

2.各學院代表各一名，並同時擔任所屬學院院級課程委員會之學生代表；

但各院有另定其學生代表之產生規定者，從其規定。  

3.研究生代表一名。  

4.進修部代表一名。  

(二)附帶會議學生代表之產生：各項校級課程委員會等之學生代表，依會議辦

法律訂名額，由教務會議代表互推產生之。 

四、學務會議：  

(一)學生代表名額：  

1.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進修部學生代表會會長為當然代表。  

2.各學院代表各一名。  

3.研究生代表一名。  

4.進修部代表一名。  

(二)附帶會議學生代表之產生：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學生代表一名。各

項校級學生權益相關議會等之學生代表，依會議辦法律訂名額，由學務會

議代表互推產生之。 

五、總務會議：  

(一)學生代表名額：  

1.學生會會長。  

2.進修部學生代表會會長。  

(二)附帶會議學生代表之產生：校園整體規劃委員會學生代表二名，由總務會

議學生代表兼任之，其他各項校級總務相關會議之學生代表，依會議辦法

律訂名額，由總務會議代表互推產生之。  

六、餐廳會議：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為當然代表，以及各學院代表各一名、

研究生代表一名、進修部代表一名。 

七、院、系級會議：由各院、系（所、學位學程）分別自訂實施辦法。  

八、宿舍會議：由宿舍服務中心依本校宿舍管理相關規定辦理。  

九、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經學生選舉產生代表四名後，由學務長推薦日間部及

進修部學生代表各一名。 

十、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委員會：學生代表一名，由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

長、進修部學生代表會會長互推產生之。 

前項附帶會議互推產生之學生代表，應有相關會議學生代表過半數參與，並製作書

面紀錄提交課外活動指導組。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第九款至第十款之學生代表名單，由課外活動指導組彙整

後轉知相關會議承辦單位。 



第四條 學務處為輔導校內各級會議學生代表之選舉產生，成立選務輔導委員會，推動相關

選舉事宜。選務輔導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學務長擔任，輔導委員十二至十五

人，由學務長聘任之。  

第五條 每年五月為本辦法之「選舉月」，選舉各會議之參加代表，但選舉因故不能實行時，

得由選務輔導委員會另定選舉日期。  

第六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校務會議代表產生之數額及方式，需依校務會議之決議訂定，

其他各級會議學生代表之產生，應以選舉方式辦理，但經選舉仍不能產生時，得由

該單位選派之。  

前項之選派程序，除本辦法別有規定者外，由各該選派單位自行訂定。  

第七條 校內各層級會議代表之選舉，由學務處統一辦理。但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八款

學生代表之選舉，得由所屬單位自行辦理。自行辦理選務之單位，應於選舉日前二

十日，由該單位主管、學生團體所屬院、系、所主管召集、籌備並辦理選務工作。  

各選派單位未能於規定時間內選派代表或該選派之代表未能出席選舉程序者，蓋以

棄權論。  

進修部召集、籌備並辦理選務工作之程序得自行訂定，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八條 凡本校註冊上課達半年以上之在學學生，得登記為學生代表之候選人，惟宿舍會議

之各學院代表應具備住宿生之身分。  

除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進修部學生代表會

會長、應出席校務會議之其他會議學生代表及擔任附帶會議之學生代表外，任何學

生在同一時期均不得同時擔任二個以上之校級會議代表。  

第九條 各級會議學生代表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任期間若遇休、退學或大過以

上之處分，即喪失學生代表資格。各級會議學生代表未有當選時，應於五個月內辦

理補選；因故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依其所產生之程序辦理補選，必要時並得請求

學生事務處協助。  

附帶會議互推產生之學生代表，得視實際狀況以互推方式辦理變更，並將相關紀錄

送交課外活動指導組，自送交日起一週後生效；課外活動指導組應即轉知相關會議

承辦單位。  

第十條 各級會議學生代表不符合第八條之規定者，應取消其代表資格。  

第十一條 各級會議學生代表應親自參加各級會議，並應嚴守會議規範，善盡代表之責。若

因故無法親自出席，得請託他人代理。該會議另有規定不得代理者，不得委任他

人代理。 

申請代理者，應於會議三天前向業管單位提交委任書，並攜帶正本至會場。會議

通知寄送時未滿三天者，應於會議前提交委任書。 

前項學生代表之代理人資格，應滿足下列資格至少一項： 

一、被代理人學院各學制二年級(含)以上學生。 

二、曾任或現任各級學生自治組織幹部。 

三、現任各層級會議學生代表。 



第十二條 學生代表參加各級會議時應享有公假。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